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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 (下稱 “校諮會 ”)曾提出多項校本管理建
議。本文件旨在撮述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就該等建議所提出的問題和

關注事項。

校諮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初建議校諮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初建議校諮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初建議校諮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初建議

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

2. 校諮會提出的最初建議中較具爭議的建議包括：

(a) 每所學校均須設立校董會。校董會須由不同類別成員組成，

其中包括辦學團體提名的校董，最多可佔校董會全體成員的

60%；兩名或以上的教員校董；以及兩名或以上的家長校董；

(b) 每名校董不應出任超過 5個校董會的成員；

(c) 所有校董的年齡應介乎 21至 70歲；

(d) 辦學團體的角色，其中包括訂定學校的抱負、全權控制和使

用其擁有的資金及資產，以及參與校長的選拔；及

(e) 辦學團體有 3年的過渡期來訂立擬議校本管理管治架構。

3. 教育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0年 11月 20日會議席上討論校諮會就
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初建議，並於 2000年 12月 11日會議席上聽取團體代
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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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的意見

4. 大部分團體代表，主要是家長團體和教師組識，都支持校諮

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初建議。其他團體代表，即辦學團體，則堅決

反對訂立一層管治架構。該等辦學團體雖然普遍支持學校管理工作邁

向增加透明度、提高問責性及有更多方面人士參與的政策方向，但他

們建議採用兩層管治架構。在兩層管治架構下，校董會的較高層主要

處理廣泛的政策事宜，以及訂定辦學團體的抱負和使命；而校董會的

較低層則透過每所學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實踐辦學團體的抱負和使

命。該等辦學團體亦認為，無需就每名校董可出任的校董會數目及校

董的年齡設定上限。

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5. 事務委員會普遍贊成，法例應保障辦學團體訂定學校的抱負

和辦學使命，以及控制其擁有的資金和資產的權力。部分事務委員會

委員表示支持在每所學校設立一層管治架構的校董會，讓家長和教師

代表在學校管理方面能有實質意義的參與。他們強調，每個校董會最

少應有兩名家長校董及兩名教員校董。該等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部

分辦學團體提出兩層管治架構的建議，只是為了使家長和教師無法實

質參與學校管理工作。然而，一位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家長和教師

參與學校管理應予以支持，但不應全面訂立一個硬性規定的管治架

構。

6. 此外，事務委員會委員曾表達下列意見和關注事項   

(a) 擬議校本管理管治架構應盡快成立，法例亦應指明校董會加

入家長及教員校董的時限；

(b) 應對校長的權力施加適當的制衡；

(c) 每名校董所出任的校董會數目上限的建議應可靈活實施，但

有關的校董必須實際上能夠全力參與學校管理工作；及

(d) 部分學校可能難以物色足夠而又願意參與校董會工作的家

長，因此，政府當局必須制訂措施協助學校成立校董會。

校諮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後建議校諮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後建議校諮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後建議校諮會就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後建議

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

7. 校諮會認為，學校設立一層還是多層管治架構並非重點所

在；關鍵在於每所學校須設立校董會，成員包括所有主要夥伴的代表，

讓他們能夠共同就學校的重要決定作出有實質意義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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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過，校諮會已把最初建議中有關校董會的組成、每名校董

出任的校董會數目上限、校董的年齡上限，以及建立擬議校本管理管

治架構所需的過渡期等事宜作出修改。該等修訂建議 (當中有多項修訂
建議已納入《 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 )如下   

(a) 每個校董會應有一名或以上的教員校董，以及一名或以上的

家長校董。如只有一名教員校董及／或一名家長校董，則應

另設一名替代教員校董及／或一名替代家長校董。該等替代

校董可與正式校董一同出席校董會會議，他們除了沒有投票

權外，會享有與正式校董相同的權利及責任。如正式校董未

克出席校董會會議，替代校董可享投票權；

(b) 在一般情況下，每名校董不得出任超過 5個校董會；不過，教
育署署長 (現時指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 )應有酌情權，可就個
別情況決定有關校董應否免受此上限所限制；

(c) 不會就校董的年齡設定上限。不過， 70歲或以上人士必須出
示醫生證明書，證明健康狀況良好，才可出任校董；及

(d) 過渡期延長至 5年。

9. 教育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1年 2月 19日會議席上討論校諮會就
校本管理提出的最後建議，並聽取團體代表申述意見。

團體代表的意見

10. 大部分團體代表，主要是家長團體和教師組織，均普遍不支

持校諮會就校董會增設替代家長／教員校董的最後建議，他們認為，

每個校董會最少應有兩名家長校董及兩名教員校董。此外，該等團體

代表亦表達了下列意見及關注事項   

(a) 政府當局應為家長提供適當的培訓及更妥善的支援，以便他

們參與校董會的工作；

(b) 把過渡期延長至 5年會拖慢落實校本管理的工作；

(c) 不需賦予酌情權以容許每名校董出任超過 5個校董會；倘賦予
此項酌情權，則應就行使此項酌情權訂明指引；

(d) 辦學團體只應有權提名最多佔校董會全體成員的 40%或
50%；及

(e) 應就校董的年齡設定上限。

11. 部分曾向事務委員會申述意見的辦學團體重申，他們堅決反

對強制訂立一層管治架構的建議。另一個辦學團體堅決認為，辦學團

體應有絕對酌情權任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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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12. 一位事務委員會委員關注到，家長、教師和辦學團體似乎未

能就校本管理的建議達成共識。她認為，透過立法強迫辦學團體接納

一層的管治架構，並非推行校本管理的健康辦法。另一位事務委員會

委員認為，當選加入校董會的家長及教師會作出貢獻，致力改善學校

教育的質素。他認為在過渡期間雖然應容許彈性處理，但最少應有兩

名家長校董及兩名教員校董獲選加入校董會。他亦贊成，辦學團體訂

定學校的抱負和辦學使命，以及管理其擁有的資金及資產的權力，應

在《教育條例》及校董會章程內得到保障。

13. 委員可參閱事務委員會 2000年 11月 20日、 2000年 12月 11日及
2001年 2月 19日會議的紀要 (上述會議紀要已分別於 2001年 1月 12日、
2月 13日 及 4 月 20日 隨 立 法 會 CB(2)668/00-01， CB(2)816/00-01 及
CB(2)1324/00-01號文件發出 )，以瞭解進一步詳情。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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